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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錢進你家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失業勞工子女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就學補助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日勞福二字第 0九八 0一三五一 00 號令訂定 

ㄧ、補助對象： 

為非自願離職失業六個月以上之勞工，其
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具有正式
學籍學生。前項正式學籍學生，不含研究
生、公費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
班、空中大學、空中行、商專、學士後各
學系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 

二、申請資格： 

(一)依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投保資
料，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以後離職之非自
願離職失業勞工，至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止仍未就業，失業期間連續六個月以上(即
九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以前失業者)，並請領
失業給付一個月以上者。 

(二）以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最近年度資
料，申請人及其配偶九十六年家庭年綜合
所得總額 在新臺幣一百十四萬元以下者。 

三、申請限制： 

（一）申請人須其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
校院之失業勞工本人，申請人與配偶均
符合申請資格時，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
申請。失業勞工本人就讀國內高中職或
大專校院者，不可提出申請。 

（二）申請人子女已領取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失業家庭
子女補助、加額補助經濟弱勢私立高中
職學生學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
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本會協助勞
工子女發展技能助學金等者，不得申請
本就學補助。但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
高中職學生每學期五千元或六千元教育
代金，不在此限。 

四、補助金額： 

（一）公立高中職學生每名三千元。 

（二）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名五千元。 

（三）公立大專校院學生每名五千元。 

（四）私立大專校院學生每名一萬元。 

五、受理申請日期： 

九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九十八年四月十五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六、受理申請程序： 

 （一）申請書請逕向各地方政府、就業服務中
心(站)、勞保局及各辦事處、本會勞工
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或經由全民勞教 e
網（網址：cla.learn.hinet.net）直接下
載。 

 （二）一律採通信方式申請。由失業勞工填寫
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件以掛號郵寄方
式逕寄勞委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受理小組(通訊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
區中華路一段五十九號七樓)，信封上
請註明「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字樣。洽詢單位：勞委會勞工福利處；
電話：(02)8590-2807)。 

七、應檢附文件： 

  (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一次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
書暨給付收據影本或失業認定聯影本
一份。有遺失者，請向原申請失業給付
之就業服務中心(站)申請補發。符合第
四點第二項第五款情形者，除應提出相
關證明外，另須檢附上開文件。 

 （三）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
一份。配偶及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
者，應併同檢附戶籍謄本；申請人有離
異情形，其申請資格以戶籍資料有記載
子女監護權歸屬者為準，無子女監護權
者，於申請書中切結確實有共營生活，
且負擔子女教育生活費用之事實，得依
本補助有關規定申請之；收養者亦同。 

 （四）完成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手續，
並加蓋註冊章之子女在學證明正本或
學生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五）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其他詳情請至「全民勞教 e 網」（網址：
cla.learn.hinet.net）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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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申請條件： 
1.系所條件：不限 
2.區域條件：不限 
3.身份條件：研究生，僑生 
4.身份限制：不含本地生 
5.其他條件：需就讀本校研究所滿一學期以上者 
6.學業成績：97學年上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或表現優秀者 

◎應繳證件：1.申請表 
2.學生證影本 
3.成績單 
4.指導教授推薦函 

◎名額與金額：不定 

◎申請期限：98 年 4 月 6 日學務處生輔組統一收件， 
證件不齊、填寫不全一概不負責。 

 

*********************************************************************************** 

國立成功大學鄭惟悌學長獎學金給予辦法 

◎助學對象 
(一)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電機及資訊相關系所優先。 
(二)家境清寒屬中低收入戶、持有低收入戶之證明文件或里長所出示的清寒證明者。或屬單親

家庭、經濟困難者；或因遭逢家庭變故、生活突陷困境者；此兩類情況均持有班級導師出
具證明函者。 

(三)成績優異，前學期成績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且所修學科全部及格，操行乙等以上者。 
(四)未領取校內其他獎學金者。 

◎申請時間 
申請同學請於 98/04/17(五)前備妥文件資料，申請書請送至校友聯絡中心。 

      若有任何問題請撥(06)2757575-81302，找科技專案經理歐蓉蓉。 

◎申請文件 
（ㄧ）填具獎學金申請書乙份。 
（二）學生證影本。 
（三）全戶戶籍謄本影本。 
（四）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里長出示之清寒家庭證明書，或導師出示之因家庭變故、生活突陷

困境之證明函。 
（五）前學期成績單正本。 
（六）導師推薦函乙份。 

◎獎助學金額 
每人補助 750 美元，共計二名。 

◎審查方式 
學生填具助學金申請書並備妥相關文件後，送至校友聯絡中心初審。初審名單將交予資訊系蔣
榮先教授做最後審核。 

◎獎學金發放時間及方式 
審查結果校友聯絡中心將以 e-mail 和電話通知，請學弟妹攜帶身份證明文件親自至校友聯絡中

心領取。


